
立法會⼗⼀題：為不諳中文及英文的本地居⺠提供協助
＊＊＊＊＊＊＊＊＊＊＊＊＊＊＊＊＊＊＊＊＊＊＊＊

  以下是今⽇（⼀⽉三⼗⽇）在立法會會議上梁耀忠議員的提問和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林瑞麟的書⾯答覆：
 
問題： 
 
  關於為完全不諳中文或完全不諳中文及英文的本地居⺠提供的公共服
務、職業培訓機會及語文課程，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 除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在⼆○○七年七⽉⼗⼀⽇的立法會會議
上回應議員議案辯論時提及的措施外，過去三年，政府有否為上述⼈⼠提
供其他協助，以免他們因為語⾔障礙⽽無法使⽤公共服務；若有，請按政
府部⾨列出分別為上述兩類⼈⼠提供的各項有關協助的詳情、每年涉及的
開⽀及受惠⼈數，以及有關⼈⼠獲得該等協助的⽅法；若沒有提供其他協
助，原因為何； 
 
（⼆） 會否參考其他地區的做法，成立由政府提供的中央翻譯及傳譯服
務，以協助上述⼈⼠使⽤各項公共服務；若會，有關的詳情和涉及的開⽀
預算；若否，原因為何；
 
（三） 有否因應香港資歷架構及相關的質素保證機制，為上述⼈⼠提供
適切的職業培訓課程；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有否為非就學及完全不諳中文的本地居⺠提供各類課程及相關的
學費資助計劃，協助他們學習中文，以應付⽇常⽣活的需要；若有，詳情
為何？
 
答覆：
 
主席女⼠：
 
（⼀） 香港的法定語文是中文和英文。在公共服務⽅⾯，政府的政策，
是要求所有向公眾發放的政府消息和書⾯資料，均備有中英文本。政府與
市⺠通信時，也須盡可能以來信所⽤的法定語文回覆。前線⼈員須視乎服
務對象所⽤的是中文還是英文，⽽選⽤同樣的語⾔來回答查詢和提供協
助。
 
  在重要的公共服務範疇，政府部⾨亦按有關⼈⼠的需要，盡量為不諳
中文或英文的⼈⼠提供⽀援或傳譯服務。這些包括：
 
＊ 在教育⽅⾯，教育局已採取具體措施，加強對非華語學⽣的⽀援服
務。除了向選定的「指定學校」提供額外津貼和到校⽀援外，已著⼿就教
授非華語學⽣中文事宜，制訂補充課程指引，及委託了⼀間⼤專院校為中
國語文科教師開辦培訓課程。教育局亦已委託⼤專院校營辦學習中文⽀援
中⼼，為那些較遲開始學習中文的非華語學⽣提供課後輔導課程。過往為
少數族裔⼩⼀新⽣舉辦為期四星期的暑期銜接課程，已擴展⾄包括升讀⼩



⼆、⼩三及⼩四的非華語學⽣。該局並以中、英語及主要的少數族裔語⾔
編寫非華語家⻑資料套及單張，介紹本地教育體系，以及非華語學⽣教育
⽀援措施。同時，亦以主要的少數族裔語⾔提供有關學位分配辦法的資料
及在舉辦簡介會時，提供英語及主要少數族裔語⾔的翻譯服務。在升讀⾼
等院校⽅⾯，教育局與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達成共識，在特定的情況
下，院校⼤致考慮非華語學⽣所持的其他中國語文科考試資歷，有關細節
可望在短期內敲定；
 
＊ 在社會服務⽅⾯和⽀援服務⽅⾯，各區的綜合青少年服務中⼼也會為
這些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語⾔課程、社交康樂和義⼯活動等，除增加他們
與不同背景⼈⼠交流和共融的機會，亦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和對所處社區
的認識；
 
＊ 在職業訓練⽅⾯，僱員再培訓局有為非華語學員提供以英語授課的特
定課程，並按需要安排教學助理，在上課時充當翻譯員、和特設以英語作
答的測試試卷等；
 
＊ 在協助就業⽅⾯，勞⼯處提供多項免費就業輔導服務協助求職者就
業。該處轄下的⼗⼆所就業中⼼、電話就業服務中⼼和雙語互動就業服務
網站，為求職者提供全⾯的就業輔導服務。求職者可到各就業中⼼使⽤操
作簡易的職位空缺搜尋終端機，瀏覽最新的職位空缺資料。這些職位空缺
資料備有英文、繁體中文及簡體中文版本。勞⼯處為⽅便少數族裔⼈⼠使
⽤就業服務，已把《勞⼯處簡單易⽤的就業服務》⼩冊⼦翻譯成他加祿
文、印尼文、泰文、烏爾都文、印地文及尼泊爾文。除某些例外情況（如
有些資料未能翻譯成英文），職位空缺的主要資料（例如：職位類別、⼯
作時間、薪酬、⼯作地點）均以中、英文顯⽰。少數族裔求職者如欲了解
某些職位空缺的資料，或需要其他⽅⾯的就業協助，可直接與勞⼯處就業
中⼼或電話就業服務中⼼的職員聯絡。此外，各就業中⼼也為少數族裔⼈
⼠定期舉辦就業講座；
 
＊ 在醫療服務⽅⾯，醫院管理局已盡⼒為不諳中文及英文的求診⼈⼠，
免費安排所需的傳譯服務。在該局轄下的所有公立醫院及診所都備有⼀份
兼職傳譯員名單，在有需要時即時電召他們到醫院或診所提供協助。已預
約診症的病⼈如需要傳譯服務，也可以預先透過醫院及診所作出適當安
排。
 
  除以上所提的⽀援服務外，特區政府的不同部⾨亦有按照其服務性
質、服務對象的需要⽽為不諳中文或完全不諳中文及英文的⼈⼠提供適當
協助。政府對所有市⺠均⼀視同仁，並按個別需要提供服務。故此，我們
並沒有就不諳中文或不諳中文及英文的⼈⼠另外搜集有關受惠⼈數⽬及所
涉開⽀的數據。
 
（⼆） ⽬前，政府不同部⾨在提供服務時，會按運作所需及個別⼈⼠的
情況提供傳譯服務。⾄於應否設立中央翻譯及傳譯服務，須視乎實際需要
和成本效益。我們會考慮如何改進和增強傳譯服務，現階段並沒有詳細資
料。
 
（三） 政府現正發展資歷架構，為終⾝學習提供⼀個平台，並讓學習⼈
⼠可沿著清晰的進修途徑⾃我提升。教育及培訓課程如通過評審當局的質
素保證，便可納入於資歷架構內。個別培訓機構亦可因應其服務對象的需



要，⾃⾏訂定課程的內容及授課語⾔。
 
  ⾃⼆○○六／○七學年開始，職業訓練局（職訓局）特別為不諳中文的本
地居⺠開辦多項不同類別的資助職業教育培訓課程。這些課程主要以英文
授課。為配合不諳中、英文⼈⼠的需要，職訓局正研究為他們開辦特別班
的可能性，希望能透過翻譯的協助進⾏授課，及安排技能測試。
 
（四） 政府有資助非政府機構為不諳中文的⼈⼠舉辦⾔語訓練班。例如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資助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香港明愛及基督教勵⾏會為
少數族裔提供廣東話及英文課程；另外⼜有資助兩個分別服務油尖旺區及
元朗區少數族裔的社區發展⼩組，提供⾔語班及其他服務，藉此促進社區
共融；此外，亦有資助巴基斯坦及尼泊爾⽀援⼩組，每⼩組由相關的少數
族裔團體組成，為其同胞提供多種服務及提出適切的援助，其中包括舉辦
⾔語班等。政府亦有推⾏非華語青少年文化交流與融合學習計劃，透過廣
東話班和導師計劃，協助非華語青少年融入社會。以上項⽬均由政府資
助，參加者毋需繳付任何費⽤，或只需負擔少額的報名費。

完
 
２００８年１⽉３０⽇（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６時５６分


